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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在全省率先成立核对中心，民政、公安、税务等13部门联网审查“低收入”

谎报收入骗取保障房，没门！
本报记者 苗华茂

工薪性收入认定

工资、补贴、奖金都要算

与往年不同，今年所有申

报家庭均要同时申请低收入

认定，而家庭收入认定期限为
2010年5月至2011年4月。

对于在申请者中占很大比

例的工薪族来说，其最关心的

就是该将哪些具体的收入计为
需申报的收入中。据介绍，工薪

性收入包括从事主要职业的工

资、补贴、奖金收入以及兼职收
入和其他劳动所得。而经营性

净收入是指个体、民营业主扣

除经营、生产税费后所获得的

营业收入或销售收入。财产性

收入是指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有价证券股息红利收入、保险
受益和其他财产性收入。转移

性收入是指失业保险金、养老

金、赡养费、抚养费、就业岗位
补贴、社会保险费补贴等应纳

入转移性收入的各种收入。

此外，还有一些项目是不
计入家庭收入的，其中包括优

抚对象和工(公)伤人员的抚恤

金、补助金、护理费、保健金；

因公死亡人员丧葬费及其家

属享受的一次性抚恤金；因公

致残返城知青的护理费；按规

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社会保

险金；政府颁发的一次性见义

勇为奖励和区(县、市)以上劳

动模范荣誉津贴；奖学金、科

技成果奖、独生子女奖励金；

部队发放的转业费；政府和社

会给予贫困在校生的助学金、

生活补贴；政府和社会给予的

救助金。

被认定为低收入

家庭有效期仅一年

今年被认定为城市低收
入家庭，以后就永远享受城市
低收入家庭的各项待遇了吗？

烟台市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中

心负责人介绍说，城市低收入

家庭资格的有效期只是一年。

以后每年经申请、核对机构复

核、复核通过的家庭可继续享
受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各项待

遇，而复核程序相对初次申请

就简单多了。

另外，对于不少市民所关

心的，城市低保对象是否还需

要申请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

这一问题。该负责人解释说，

城市低保对象可以直接确认

为城市低收入家庭不需要进

行重复认定。

无收入老年人

子女的赡养费将计入收入

按照规定，老人有子女

的，其有子女的赡养费应计入

父母的收入。具体计算方法
为，每人每月赡养费=(被赡养
人子女家庭月人均收入-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被赡养人子

女家庭人口÷被赡养人数；扶
(抚 )养费=按给付方收入的
25%计算。有多个被扶养人的，

其给付额最高不超过收入的
50%。扶(抚)养义务人家庭为城
市低保家庭的，不计算扶(抚)

养费用；实际支付赡养费、扶
(抚)养费高于上述规定的，按

实际支付数额计算。

需要承担法定赡养、抚
(扶)养关系的关系人包括：夫
妻；父母与未成年的子女、养
子女、继子女、非婚生子女；子

女与无生活来源的父母、继父

母；兄、姐与父母双亡的未成
年的弟、妹；由兄、姐扶养长大

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与缺乏
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

兄、姐。

谎报收入

再无“漏洞”可钻

近年来，国内一些

城市出现的开着宝马申

请保障房、住着豪宅吃
低保等一些影响社会公

平的现象引起群众强烈

不满。之所以会出现这
些现象，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由于对低收入家庭

认定这一过程缺乏有效

的审查措施。为彻底杜

绝这一现象，烟台市今

年起将在省内率先实行

多部门联动，对低收入

家庭进行审查认定。

烟台市住房保障
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2008年，烟台市建立了

住房困难家庭申报登

记 制 度 。根 据 这 一 制

度 ，申 请 人 的 现 有 住

房、收入等情况均被录

入信息数据库，为经济

适用住房供应、廉租住

房实物配租等工作提

供直接依据。可是在对

低收入家庭审查环节

上，仅靠住房保障中心
一个部门难以做出准

确的认定，所以给一些
谎报收入从而骗取保

障房的“漏网之鱼”留

下了可乘之机。

此次烟台市重拳出

击，严堵低收入家庭审

核认定之关，力度之大、

覆盖面之广，在全省也

十分罕见。据了解，参与
此次协作把关的部门有
烟台市民政局、烟台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

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住建局、中国人民银

行烟台市中心支行、山

东省烟台市国家税务
局、市地税局、市统计

局、市工商局、国家统计

局烟台调查队、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等13家

单位。

通过养老保险

就能推算出月收入

烟台市民政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去年年底，《关

于印发〈烟台市城市低收
入家庭认定实施细则〉(以

下称细则)的通知》正式下

发，明确了由民政部门具

体负责低收入家庭认定工

作，并成立了烟台市居民

经济状况核对中心这一专

职部门，对低收入家庭进

行审核认定。

烟台市居民经济状

况核对中心负责人告诉

记者，根据《细则》中的有
关规定，持有烟台市常住

户籍的城市居民，其共同

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

入及家庭财产状况低于

当地人民政府确定的低

收入家庭认定标准，经申

请被批准后，为城市低收

入家庭。

而低收入家庭所提

交的家庭收入证明是指

家庭成员在一定期限内

拥有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包括扣除缴纳个人所得

税和个人缴纳的社会保

障支出后的工薪收入、经

营性净收入、财产性收入

和转移性收入等。家庭财
产是指家庭成员拥有的

全部存款、房产、机动车

辆、有价证券等财产。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

申请人所申报的收入与

其实际收入不符，那么民

政部门便可以联合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通过其
交纳的公积金推算出其
实际的工资收入。若申请

人所在单位没有为其交

纳公积金，民政部门还可

以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通过其交纳的养
老保险推算出其实际的

工资收入。

该负责人还透露说，

目前民政部门正从上海
引进一套成熟的“低收入

家庭认定核对系统”，通

过该系统，申请人的工薪

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
产性收入，以及其所拥有

的房产、机动车辆等信息

便可轻松审查出来。

自谋职业

将按行业收入评估标准认定

据介绍，对不能提供

有效证明的自谋职业收

入，将按照行业收入的评
估标准来计算。行业收入

评估标准是参照最低工
资标准，按照就低不就高

原则确定，并随行业、区

域、地段、季节以及经济

发展和物价变化等因素

适时调整。在区(县、市)

未制定评估标准的情况

下，可按下列标准计算。

在本市范围内部分
经营性行业收入评估标

准为：自办企业或有固定

场所(厂房、门头房、大型
卖场内部台柜)从事经营

活动的，月收入按不少于

最低工资标准3倍计算；

雇佣帮工的，每雇1人增

加1倍最低工资标准；在

集贸市场、交通路口或社

区从事固定摊位经营的，

每个摊位月收入按不少

于最低工资标准的50%

计算；在早市、夜市摆设

固定摊位的，每个摊位月

收入按不少于最低工资

标准计算；从事家政服
务、水电安装、建筑装修、

三轮车送货的人员，每月

收入按不少于最低工资

标准70%计算；从事钟点

工、零散工的人员，每月

收入按不少于最低工资

标准50%计算。

2011年烟台市中心区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报登记将于5月5日到5

月18日进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低收入家庭的认定工作，将不再由住
房保障部门负责，而是改由民政部门牵头，共13个部门一同协作审查，并
成立了烟台市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中心这一专职部门，对低收入家庭进行审
核认定，欲谎报年收入骗取保障房的侥幸者将再无可乘之机。

申请低收入家庭认定，申请人需持有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出示身份证原
件)、家庭成员的户籍证明(出示户口簿原件)、家庭成员的婚姻证明、家庭成员
的收入状况证明以及核对机构要求出具的其他证明材料。

另外，家庭成员有残疾的，需出具残疾证明；家庭成员有失业的，提供失业
证，领取失业金的出具领取失业金证明；家庭成员有重大疾病的，需提供县级
以上人民医院诊断和病历证明；家庭成员有个体工商业者的，提供工商登记营
业执照(工商局)；家庭成员中有劳动模范的，提供劳模证明(总工会)；家庭成员
有优抚对象的，提供优抚证明(民政部门)；核对机构要求出具的其他证明材
料。上述所有必需要件和参考要件均要提供复印件。

申请低收入家庭认定

需拿这些材料

位于莱山区大郝家的锦绣好家保障性住房。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格低收入认定标准






